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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基于全国百余个村庄、千余份面对面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和对

知识产权信息的认知、意愿、关注、服务满意度及存在 的 问 题，结 果 显 示：在 对 知 识 产 权 信 息 的 了 解 上，农 村 公 众 虽

然有较高的意愿，但对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的知晓度极 低；农 村 公 众 最 信 任 的 信 息 获 取 渠 道 是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专

业网站；农村公众中，偶尔看听知识产权保护类信 息 的 居 多，必 看 必 听 的 极 少。在 运 用 知 识 产 权 的 过 程 中，农 村 公

众遇到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和 水 平 比 较 低；（２）缺 乏 尊 重 他 人 知 识 产 权 的 意 识；（３）不 知

道如何使用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农村公众最希望解决执法水平低、维权成本高和惩处力度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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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知识产权指的是权利主体对其智力创造的各种

成果所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１］，而农业知识产权则

是指存在或运用于农业领域的知识产权，强调智力

成果的涉农性［２］。作为法律制度的知识产 权，其 立

法目的在于保护智力创造者的权利，维系社会正义；

促进知识广泛传播，有效配置智力资源，这即是正义

与效益的双重价值目标［３］。

以知识产权制度确立为前提的知识产权保护在

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在经济建设方面，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在激励创新、优化创新资源的配置、保

护投资者利益、促进技术和创新知识的传播与利用、

促进国际间经济和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成效卓

著［４］。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知识产权综 合 发 展

水平总体增长平稳，中西部地区增幅较大，东部地区

增速出现减缓趋势［５］。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经济增

长高度相关，保护强度１００％的提升将会带来２１％

经济增幅［６］。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在“三农”领域中的

重要性极容易受到忽视，尤其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其为发 展 现 代 农 业、培 养 新 型 农 民 提 供 了 动 力 源

泉［７］。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保障农产品市

场秩序、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８］；有利于更好地

发展农业高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竞争力，为

农业增产的实现提供可靠保障［９］。具体来 说，加 强

植物新品种保护、优化农产品商标及地理标志保护、

重视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尤为重要［１０］。

然而，课题组在调研中了解到，有些农村在发展

特色养殖和种植时就受到了侵权的困扰，但大多“被

侵权者”都选择沉默，并非他们不想维权，而是确实

不知道怎么维权，甚至由于某些原因根本无法维权。

民间要求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惩处力度的呼声

越来越高，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条例的界

定也越来越 明 晰［１１］，但 仅 有 法 律 的 威 慑 还 不 行，如

何提高农村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遇到问题能

够主动维权、并有效率地解决问题，可能是当今新农



村建设中应关注的重点工作之一。

“知识运用是运用知识解决实践问题，在此过程

中学习者经由对公共知识的内化、转化、外化、习俗

化进而实现 认 知 层 面 与 实 践 层 面 的 知 识 创 新”［１２］。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和多元文化交集的时代，要想提

高农村公众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和运用知识产权的

能力，首先需要了解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相关知识

的认知和关注状况，以便解决现实问题，助推农村的

经济发展。为了较为科学地评估基于媒体的农村公

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关注度及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本研究从认知原理及传播效果的角度入手，主要

从公众认知取向和实践取向运用知识的过程或心理

效果层面（认知、情感、意愿、关注、满意等）分析受众

认知、关注和运用知识产权的能力。认知是关于受

众对事物作用的了解；情感是关于受众对事物的态

度；关注是关于受众对事物采取的行动，如最相信的

渠道、最关心的信息等；意愿是关于受众对事物采取

的行动的驱动力；满意度是关于受众采取行动后的

评价。近年来数字传媒发展迅速，农村公众如何借

助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并运用知识产权更好地保护

产权人的利益，了解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

关注度及其实践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相关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及农村发展者

提供决策依据。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采用偶遇方法选择样本，结合定点村庄进行面

对面问卷调查，共发放１　２００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１８７份，问卷有效率达９９％。共涉及２６个省４个

直辖市，１１８个市的５３个乡镇１４７个村庄（见图１）。

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东部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辽宁、浙江、广西等乡村，中部的山西、河南、湖北、湖

南、安徽等地乡村，西部的四川、重庆、陕西、甘肃、新

疆等地的村庄。在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上，主要以

年轻人为主，３５岁以下人数占比达到６６％，３６～５０
岁的占２４％。从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分布来看，本

科及以上学历 占３７．５％；高 中、中 专 至 大 专 学 历 占

比近３２％；初中及以下学历占３０．５％。从被调查者

的职业分布来看，在校大学生占比最高，占２４．９４％；

其次是企业工作人员，占比约为１５％；种、养殖户占

比１０．９１％，位居第三；从事其他职业的公众诸如中

小学教师、生意人、村干部、农技员等占比近５０％。对

获得的调查数据采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偶遇抽样又称为便利抽样，其依据是认为被调

查总体的每个单位都是相同的，因此把谁选为样本

进行调查，其调查结果都是一样的，而事实上并非所

有调查总体中的每一个单位都是一样的。因本研究

的内容是基于媒体的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认知

研究，在调查总体中各个单位接受大众媒体大致相

同的情况下，了解农村、职业等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的认知度，从空间的不同方向和方位对他们进

行抽样调查，比较适宜采用偶遇抽样法。同时配合

对某地区定点单位公众进行概率抽样面对面地问卷

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当然，由于每一个体文化背

景差异较大，可能会出现没有足够的代表性的嫌疑，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公众

从媒体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基本现状，对本研究内

容有较大的帮助。

图１　调查对象涉及的省市区分布

二、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的

关注度及运用能力

　　（一）农村公众了解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意愿

本研究把公众了解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意愿划

５４１　第１期　　　　　　　　　　　　　　谭 英等：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的认知度及关注度研究



分为“愿意”“不 愿 意”“说 不 清 楚”“无 所 谓”四 个

等级。

需要说明的是，“说不清楚”与“无所谓”虽然都

是不明确选项，但前提不同，“说不清楚”的前提是对

知识产权毫无了解，“无所谓”的隐含意思是对知识

产权 概 况 略 有 所 知 但 其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意 识 比 较

薄弱。

数据显 示，有６３．１８％的 公 众 表 示 愿 意 了 解 知

识产权方面的信息，明确表示不愿意了解这方面信

息的公众不多，占 比 为２．２７％，选 择“说 不 清 楚”选

项的 公 众 占 比 近１１％，表 示“无 所 谓”的 公 众 占 比

２３．６４％。

（二）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及法

律制度的认知

１．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及法律

制度的知晓度。课题组选取了５部与公众生活较为

贴近的法律，分别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以此调查公众对相关法律政策的知晓程度。

数据显示，农村公众对法律、条例的认知水平较

低。大多数公众对这些法令一无所知，对此较为熟

悉的公众占 比 都 未 超 过２％。就 单 部 法 律 来 看，对

其不了解的公众占比都超过６０％（见表１）。

　　　　　　　　　　　　表１　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政策及法律制度的知晓度　　　　　　　　％

相关法律 不了解 了解一点 比较熟悉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６８．６４　 ３０．００　 １．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６０．００　 ３８．１８　 １．８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７０．９１　 ２７．７３　 １．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６１．３６　 ３６．８２　 １．８２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６０．００　 ３８．１６　 １．８４

　　２．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作用的认知。本研究预

先提出了知 识 产 权 的１７个 作 用，让 公 众 作 出 选 择。

图２的数据表明，有１８．６４％的公众认为知识产权的

最重要的作用是获取许可收益，紧随其后的是提高企

业市场竞争力，选择占比为１５．４５％。除这两个被选

率较高的作用之外，还有“自己应用”与“提高企业市

场影响力”得票率都在８％以上。

图２　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重要作用的认知

（三）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信息的关注度

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数据显示，农

村公众最常用来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三个渠道为网

络、电视台和报纸，其中，电视台占比６８．９１％、计算机

网络占比６５．１３％、报纸占比２９．８３％（见表２）。

表２　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三项选择）

渠道 选择占比（％）

乡政府 １０．９２
邻居 ９．６６

村能人 １２．１８
农技员 ３．３６

集市 ３．３３
报纸 ２９．８３

宣传册 １１．３４
图书 １８．０７
电台 １１．７６

电视台 ６８．９１
朋友 ２０．５９
网络 ６５．１３

国家知识产权及网站 １０．９２
电话 ４．２０
商店 ０．４２
其他 １０．５０

　　可以看出，电视台仍是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

息第一大渠道，网络紧随其后，报纸重要性虽然降低

了一个等级，但仍不可忽视，位居第三。除此之外，乡

政府、村能人、图书、宣传册、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都

在知识产权信息传播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

是在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后，提高农村公众知识产权

运用能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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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公众最相信的渠道。调查显示，对于获取知识

产权相关信息，３５％的农村公众最为信任的渠道是国

家知识产 权 局 网 站，其 次 就 是 电 视 台，选 择 占 比 在

３０％左右（见图３）。

图３　公众最信任的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的渠道

除这两个占绝对优势的渠道之外，乡政府这一独特

的渠道表现亮眼，得票率仅次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和

电视台，公众对其认可程度接近１５％。此外，农村公众

对报纸这一传统媒体的信任度也较高，排在第四位。

３．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关注。本

研究把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关注度分为四

个等级，分别是必看必听、常常看听、偶尔看听和不看

不听相关信息。数据显示，在农村中，偶尔看听知识

产权保护类信 息 的 公 众 最 多，占７６．８２％；必 看 必 听

相关信息的公 众 仅 占１．３６％；常 常 看 听 此 类 信 息 的

公众占４．５５％；明 确 表 示 不 看 不 听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类

信息的公众占１７．２７％。

４．最关心的知识产权信息。从具体数据来看，农

村公众对于政策法规类信息受关注度相对较高，占比

在３０％上下。关注“专利侵权与法律责任”方面的信息

公众占比在１８％左右。但是，明确表示不关心知识产

权类相关信息的公众占比达到１８．６４％（见图４）。

图４　公众最关心的知识产权信息

（四）农村公众对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满意度

数据表明，在农村，对媒体提供的知识产权服务

基本满意的公 众 人 数 最 多，占 比 为８１．８２％；明 确 表

示对知识产权相关服务不满意的公众占比１７．９９％；

非常满意此类服务的公众仅占比０．４５％。

调查中了解到，明确表示对媒体提供的知识产权

相关信息不 满 意 的 公 众 有 两 种：一 类 是 没 有 现 实 需

求，又想接受这方面信息，但媒体提供信息不足；另一

类就是有实际需求，但媒体没有提供与其需求相关的

信息。

（五）农村公众运用知识产权过程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

１．公众遇到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缺乏

尊重他人知识产权意识、不知道如何使用知识产权相

关信息是公众遇到的三个主要问题。

表现在农村公众遇到知识产权问题时不知道怎

样使用；同时，农村公众对于“缺乏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意识”的反应较为突出，占比近２６％；此外，有９．５５％
的农村公众认为技术水平不高是他们遇到的主要问

题（见图５）。

图５　农村公众遇到的问题

２．最希望解决的问题。数据显示，农村公众最希

望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执法水平、维权成本、惩处

力度三个方面（见图６）。

图６　公众最希望解决的问题

对一些相对深入的问题，反应则相对较少，如结案

速度问题显然只有参与过此类案件的公众才有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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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再如侵权取证难也是相对专业的问题，不过这两个

问题在农村有近６％的公众反映。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１．在对知识产权信息的了解上，农村公众有较高

的意愿，占６３．１８％，有超过２０％以上的公众持无所

谓的态度。

２．农村公众对相关政策及法律制度的知晓度极

低，对一些常识性法律较为熟悉的公众不超过２％。

３．农村公众认为知识产权重要的作用是获取许

可收益、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自我应用和提高企业

市场影响力。

４．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渠道的偏好是计

算机网络、电视台和报纸，但公众最相信的渠道是国

家知识产权局专业网站。

５．农村公众中，偶尔看听知识产权保护类信息的

公众最多，占７６．８２％；必 看 必 听 相 关 信 息 的 公 众 仅

占１．３６％；明确 表 示 不 看 不 听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类 信 息

的公众占１７．２７％。

６．在运用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农村公众遇到的主

要问题有三个方面：（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水平比

较低；（２）缺乏尊重他人知识产权的意识；（３）不知道

如何使用知识产权相关信息。农村公众最希望解决

执法水平低、维权成本高和惩处力度低三个问题。

（二）建议与对策

大多数农村公众认为知识产权与自己的生活毫

不相关，其实这种看法比较偏颇，我们每时每刻都在

享受知识产权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好处，所用到的东西

也多多少少会涉及到知识产权。如果公众对知识产

权相关信息不闻不问，直接原因有二：（１）公众感觉没

有实际用途，即使有部分公众认为知识产权的作用是

获取许可收益，但可能也并不知道如何去获取；（２）由

于农村公众文化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对于比较枯燥乏

味的相关产权和政策条文理解困难。为此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

１．电视、互联网、手机媒体应加强向农村公众传

播与其生活相关的或感兴趣的内容，提高公众对知识

产权的认知度，增加知识产权信息的吸引力。

２．注重知识产权信息传播的通俗度，培育农村公

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如增加知识产权方面的案

例研究，让公众切实感受到知识产权的作用。有必要

时，可以针对某些有特殊需求的农村，比如发展特色

养殖与种植、民间艺术产业化的村庄，定期举办知识

产权运用能力培训会，现场解答公众提出的问题并及

时做出解决。

３．借用新媒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应用能

力的培育。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农村公众第一大信

息来源。利用互联网及微信等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传

播或转载知识产权信息，举办生动有趣的相关活动，

鼓励农村公众积极参与面，调动其学习和运用知识产

权的能力。

４．发挥乡 政 府 及 村 委 会 的“上 传 下 达”的 作 用。

数据显示，乡政府是农村公众获取知识产权信息第三

大权威信 息 来 源。为 此，可 发 挥 乡 政 府 执 行 力 的 作

用，以宣传册、农村集市或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宣传

知识产权信息，引导公众充分利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

网这一权威资源库。

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设计要简单明了，相关

信息要及时更新。公众只要有需求就能打开官网进

行相关信息的查询。

６．针对公众反映的问题做出积极回应，重视知识

产权保护大环境建设，从根本上激发农村公众获取知

识产权信息的动力，提升农村公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和运用能力。

农村公众了解知识产权相关信息的意愿度较高，

但公众运用知识产权能力比较弱。执法水平低、维权

成本高、惩处力度不够，是公众集中反映的三个问题。

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一会丧失法律尊严，损害

群民利益；二是容易让公众产生消极心理，不利于保

护知识产权大环境的建设。

７．提升执法队伍的理论素质与业务能力是提高

执法水平的关键，要让相关执法人员定期进行培训学

习；弘扬正气、勤 政 廉 洁，加 强 其 自 身 的 职 业 道 德 建

设；强化制度建设，完善监控制约机制，让全民监督；

拓宽公众反映问题的渠道，疑难问题让高水平的执法

机构来解决。其次要努力降低公众维权成本。建立

公平、合理、透明的维权收费标准，要在总结各地经验

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现存收费进行适当调

整，使收费标准尽可能公平、合理；限制维权隐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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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正当成本；增加维权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化，对

维权机 关 和 组 织 的 工 作 人 员 建 立 严 格 的 监 督 制 约

机制。

总之，在当今信息时代，加强农村公众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和提高其运用知识产权能力方面的宣传的

力度，仍然是首要的问题。其次，更完善地平衡农村

公众与知识产权者的利益，建立利益联动机制也很必

要；其三，要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多举推动农村公

众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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